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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贷款诈骗等金融犯罪态势日趋严峻，从某种程度上讲，已成为诱发区域性金融风险和金融危
机、阻碍我国经济市场化进程的重要因素。由于立法上的原因，司法实际部门对这类犯罪的认定处理
却存有一定难度。为了实现刑法保护信贷秩序、防范金融风险、维护国家经济运行安全的目的，亟须
加强深入研究。本文仅就贷款诈骗罪的法律特征以及司法实践中认定处理时应注意的问题等方面作些
粗浅探讨。 
一、贷款诈骗罪的法律界定 
贷款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造引进资金、项目等虚假理由、使用虚假的经济合同、使用
虚假的证明文件、使用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超出抵押物价值重复担保或者以其他方法，诈骗银行
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额较大的行为。 
贷款诈骗罪的法律特征取决于立法者的意旨，并体现在个罪构成要件上。具体地说，此罪具有以下特
征： 
（一）贷款诈骗罪侵害的直接客体是金融机构对贷款所有权 
贷款诈骗罪的犯罪对象是贷款。这里的贷款包括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以及集体性质的金融机构农村
信用社等的贷款。其款项性质有国有的、股份所有的、混合经济所有的以及集体所有的等等。同时，
从犯罪目的上分析，行为人实施诈骗行为，其犯罪对象不一定都是贷款，尽管大部分是贷款本身，如
某些骗局中，行为人骗取贷款合同只是整个骗局中的一个环节，甚至以不提取贷款为诱饵，造成银行
等金融机构放松警惕，进而用骗取的贷款合同到处招摇撞骗。因此，贷款诈骗罪尽管最终还是非法占
有金融机构的财产，但是此罪的犯罪对象除贷款本身外，还可能包括银行信用。可见，贷款诈骗罪分
割的直接客体是金融机构对贷款的所有权，间接客体则是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信用而非金融管理秩序。 
（二）贷款诈骗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5种情形，其实质上可归结为行为人采用虚假的理由、证明文件或
手段取得贷款 
一是编造引进资金、项目等虚假理由骗取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二是使用虚假的经济合同骗
取贷款。三是使用虚假的证明文件骗取贷款。四是使用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或者超出抵押物价值重
复担保而骗取贷款。五是以其他方法骗取贷款。 
贷款诈骗罪的客观方面，除了上述表现形式外，还要求骗取贷款的数款达到较大的程度才能构成犯
罪。一般地说，根据当前的司法实践，以1万元以上为数额较大的起点。 
（三）贷款诈骗罪的主体限于一般主体即自然人 
凡年满16周岁、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实施贷款诈骗罪行为，均可构成此罪。 
（四）贷款诈骗罪的主观上是直接故意，且必须具有非法占有为目的 
从法理上讲，贷款诈骗罪作为一种故意犯罪，其主观上的诈骗故意不能离开非法占有之目的而存在，
并且这种诈骗故意只能是直接故意，也即只有明知自己的贷款诈骗行为会发生侵害金融机构对贷款的
所有权这样一种社会危害性，而希望骗取并占有贷款这种结果发生的行为，才能构成犯罪。间接故意
和过失均不能构成此罪。 
二、司法认定处理中应注意的问题 
（一）罪与非罪的界限 
第一，无论动机如何，构成本罪主观上必须具有非法占有贷款的目的，如果行为人主观上没有非法占
有贷款的目的，即使在申请贷款时使用了欺骗的手段，只要贷款到期后能够偿还，就不构成本罪。第
二，行为人是否采用了诈骗的手段来取得贷款的。第三，构成本罪必须是诈骗贷款数额较大的行为。 
（二）非法占有目的之认定 
根据立法精神，我国1997年刑法第193条规定不处理不具有非法占有为目的之骗贷行为。对贷款诈骗罪
既要求客观上具备骗取贷款的行为，又要求主观上具备非法占有诈骗贷款之目的，两者不可或缺。如
何认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当前司法实践部门办理这类罪案的一个难点，也是贷款诈骗区别于借贷
纠纷等罪与非罪界限的关键所在。在办理普通诈骗罪案过程中，如何认定非法占有为目的，同样是一
个“老大难”。一般地说，从民法理论上讲，所有权具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四项权能。非法占
有是一种没有法律依据的对贷款的管领、控制和支配，这种占有是对金融机构贷款所有权的实质性侵
犯。认定时，有人认为从以下3个方面去把握：一是在发生到期不还的结果时，要看行为人在申请贷款
时履行能力不足的事实是否已经存在，行为人对此是否清楚。如果无法履行的原因形成于获得贷款之
后，或者行为人对根本无法履约这一点并不十分了解，即使到期不还，也不应认定贷款诈骗，而应以
借贷纠纷处理。二是要看行为人获得贷款后，是否积极将借款用于借贷合同所规定的用途。如果事实
如此，尽管行为人在到期后无法偿还，也不能认定为贷款诈骗行为。因为行为人主观上没有诈骗贷款
的故意。三是要看行为人在贷款到期是否积极偿还。如果行为人仅仅口头上承认欠款，而实际上没有
积极筹备归还的行为，也不能证明行为人没有诈骗的故意。不赖账，不一定就没有诈骗的故意。总
之，要将上述因素综合起来考察，通过多方位客观行为全面考虑行为人主观心态，从而得出是否有非
法占有贷款之目的。就司法实践而言，对上述观点很难把握。如果能说得通的话，那么，以下问题的
提出又将如何处理：一是无法确认是否积极还贷的情况下，资能抵债或者资不抵债，可否定罪？二是
客观上采取骗贷行为，主观故意不明确，资不抵债或资能抵债的情况下，可否定罪？如刘某伪造公司
印鉴申请贷款200万元，后来发现刘属骗贷，银行将刘某价值180余万元的房产等予以申请法院执行，
而司法机关对刘某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为目的难以认定，最终作撤案处理。三是未按借款用途使用贷
款，是否还要考虑资能抵债或资不抵债的情形？如王某将原申请用于装修公司房屋的贷款130余万元用
作其他投资，其后银行向法院起诉，申请对王某房产等用作偿还贷款，司法机关因难以查清王某是否
具有非法占有为目的也作撤案处理。四是是否具有履行能力，能否直接影响定罪？五是如何界定“拒
不偿还”和“无法偿还”？事实上，对上述问题，司法适用时有难度。1996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法
院讨论通过的《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第3款吸收了以往的司法经
验，列举了哪6个方面的行为表现用来认定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非法占有为目的，只要具备其中一种行
为即可构成。 
（三）有真实担保的贷款行为能否构成贷款诈骗罪 
司法实践中，常遇到一些有真实担保的借贷活动，因借款人无法偿还或者资不抵债，从而发生纠纷。



如张某向某银行贷款200万元，而提供了某公司的250万元的贷款担保合同。事实上，张某当时已资不
抵债，亏损达600余万元。司法机关认为，此案因有真实担保而在处理上有难度。我国1997年刑法第19
3条第1款第（四）项规定了使用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或者超出抵押物价值重复担保而骗取银行或者
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的情形作为贷款诈骗罪的客观表现之一，而对有真实有效的提保的贷款行为，法律
没有规定可以构成犯罪。对此，可以理解为不属于刑法调整的范畴，即使发生纠纷，也属借贷纠纷，
由民法来调整。但是，这里的问题在于：一是担保人基于债务人要求担保人提供担保时有否隐瞒事实
真相或者虚构事实的影响？二是担保法第30条规定的担保人免责条款没有包括借款人单方采取欺诈等
方式骗取担保的情形，如果此种情形发生，担保人的担保责任如何确定？三是担保人受骗而提供担
保，致使贷款行为得逞，借款人之行为侵害了哪种客体？能否定罪？定何罪？司法实践中所反映出的
当前贷款担保，其法定担保方式包括保证、抵押和质押3种。其中，虚假保证的主要形式有互相保证或
连环保证、空头保证、名义担保及重复担保等。虚设抵押权或质权的形式主要有：一物多抵或一物多
押；用债务人或第三人无处分权的财产抵押或设质，使抵押权或质权形同虚设；以范围不明的财产设
定抵押或质押等。这是就虚假担保或重复担保而言的。我们认为，在善意取得担保且担保真实有效的
情况下，行为人取行贷款不存在贷款诈骗问题。如果借款人与担保人恶意串通，在担保人资不抵债或
一物多抵或一物多押的情况下仍提供担保，使借款人骗取贷款的目的得逞的，则构成贷款诈骗共犯。
如果担保人被骗而为借款人提供担保，最终导致金融机构的贷款被骗，假如金融机构放贷时没有瑕
疵，担保人则要按照民事法承担连带责任，借款人即行为人不能因侵害结果的转嫁而逃脱贷款诈骗罪
的罪责。因为行为人上述行为侵害的客体仍是金融机构对贷款的所有权以有金融机构的信贷作用。 
三、立法完善贷款诈骗罪的建议 
从法条规定看，贷款诈骗罪的主体排斥单位，也即任何单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巨额贷款，均不能
构成此罪。从贷款业务上讲，申请贷款的大多是公司企业等单位，一旦发生贷款诈骗之不测，法律便
显得无能，无法对此作出应有的处罚，一些不法分子也就有可能钻这个空子，而规避打击。同时，贷
款诈骗罪的法宝最高刑为无期徒刑，与其他金融诈骗罪如集资诈骗罪等相比较，显然有刑罚不协调的
问题。贷款诈骗罪的犯罪数额有的可能比集资诈骗罪还要大，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上讲，贷款诈骗罪
并不亚于集资诈骗，而集资诈骗罪的法定最高刑为死刑。1997年刑法没有充分考虑这个问题，实乃一
大遗憾。再者，从立法上讲，该条规定构成犯罪必须具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却没有考虑司法适用时
的实际操作困难等情况，以至于造成认定处理上的偏差。此外，对合法取得贷款而投资经营一段时间
后，因发生亏损感到无力偿还而抽回剩余资金潜逃，对此，如作犯罪处理，尚难以有法律依据。就当
前的司法实践而言，如果将非法占有贷款和非法使用贷款这两种行为分别规定为贷款诈骗罪和骗用贷
款罪，并规定相应的法定刑。骗用贷款罪因没有非法占有为目的，主观恶性相对较小，可作轻罪处
理，这样才能严密法网，有效地遏制和防范贷款诈骗罪的滋生蔓延。总之，司法机关要不断加强调查
研究，总结司法实践中的经验和问题，为立法机关提供实践素材，促使其对贷款诈骗罪作出适当的调
整，以弥补刑法之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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